附件4
________年度计量校准机构自查报告

                                           备案证书编号               1 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实验室地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实验用房面积（m2）
	
	设备资产总值（万元）
	

	计量标准数
	
	计量校准人员数
	

	开展计量校准项目数
	


2 机构备案及变更情况
	目前备案时间
	
	有效期至
	

	首次备案时间
	
	复审次数
	

	年度变更情况
	序号
	变更时间
	变更内容

	
	
	
	

	
	
	
	

	
	
	
	

	
	
	
	


3 年度计量校准业务情况
	序号
	服务对象单位名称
	所在市、县
	开展项目名称
	计量校准

工作量
（台）
	计量校准
收入
（万元）

	
	
	
	
	
	

	
	
	
	
	
	

	
	
	
	
	
	

	
	
	
	
	
	

	合计
	（）家
	（）个市（）个县
	（）个
	（）台
	（）万元


（填不下可增加表格）

4 存在问题

	是否收到投诉
	□有 （         次）           □ 无

	投诉、纠纷处理情况
	

	是否存在所列情况
	超出备案范围开展计量校准。            □有   □ 无

	
	对实行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开展计量校准。   □有   □ 无

	
	伪造、涂改、出借、转让有关计量证书。      □有   □ 无

	
	代表处、办事处直接开展计量校准或者以计量校准机构的名义出具计量校准报告。                       □有   □ 无

	存在的其他问题
	


5 申报单位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申报单位（公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适用于在浙江省辖区内备案的计量校准机构；

2.计量校准机构应认真如实填写，在每年的12月25日前将自查报告交备案的质监部门；

3.统计起止时间为上一年的12月1日至本年的11月30日；

4.“年度计量校准业务情况”中“合计”项目填写总数；
5.在“存在问题”栏目中“有”或“是”的“□”中打“√”，请附件说明详细情况。
6.请在“申报单位声明”中注明：“本报告中的各项内容均与事实相符。”
